
尊敬的投资者：

摩根士丹利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近期发现有不

法分子冒充本公司及本公司员工，以“投资交流、办理网课、培训费退费”为由，引导投资者通

过非法途径下载假冒“摩根士丹利”、“士丹利基金”等虚假APP，诱导投资者在上述APP进行

充值、转账，骗取投资者钱财，实施非法牟利行为。不法分子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投资者和本公

司的合法权益。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公司声誉，本公司在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一、本公司暂无官方手机APP客户端，所有号称本公司官方APP的，均为假冒。

二、本公司从未开展、授权或许可任何机构及个人开展上述不法活动。任何以本公司或

本公司员工名义开展的该类活动，均为假冒且涉嫌诈骗，请投资者切勿轻信，切勿在不明平台

或向身份不明人员转账汇款。本公司员工不会通过任何非官方平台与投资者进行一对一或

者一对多电话或视频连线，不会以宣传、推荐投资项目或以办理网课、培训费退费为由，引导

投资者加微信/微信群、QQ/QQ群或其他APP群交流，引导投资者进行转账或充值。

三、本公司强烈谴责任何仿冒本公司名义、损害本公司名誉、欺骗投资者的非法行为，并

保留对以任何方式冒用本公司及本公司员工名义的机构或个人采取法律行动、追究法律责任

的一切权利。

四、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不法分子手段不断翻新，极具欺骗性，请务必提高警惕，

切勿相信非法网站、虚假公众号、APP 等，防止上当受骗，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切勿扫描来源

不明的二维码图片或点击来源不明的链接下载APP进行投资交流或进行投资，警惕被不明

身份人员拉入投资主题的微信群、QQ群或其他 APP 群，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息、不要向身

份不明的账户转账汇款，谨防上当受骗。如您对任何以本公司名义开展的活动的真实性表示

怀疑，或发现任何异常情况，请直接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电话400-8888-668进行核实确

认。若有财产损失，请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等相关机构报案。

五、本公司官方网址是 http://www.morganstanleyfunds.com.cn ，微信公众号是“摩根士丹

利基金”、“摩根士丹利基金财富汇”，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电话是400-8888-668，全国统一

客服邮件地址是 msim-service@morganstanley.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三日

摩根士丹利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关于提醒投资者警惕不法分子冒用本公司名义进行诈骗活动的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网下获配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所管理的部分基金参加了浙江信凯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申购，并根据发行人公告的限

售期安排，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

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获配浙江信凯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下获配股票限售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股票

获配数量（股）

限售数量（股）

限售股总成本（元）

限售股总成本占基金净资产（%）

限售股账面价值（元）

限售股账面价值占基金净资产（%）

锁定期

前海开源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凯科技001335.SZ]

797

80

1,024.00

0.00

1,024.00

0.00

6个月

前海开源中药研究精选股票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信凯科技001335.SZ]

797

80

1,024.00

0.00

1,024.00

0.00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5年04月02日数据。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申购、交易等相

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及相关业务

规则等文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4月04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网下获配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所管理的部分基金参加了南通泰禾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申购，并根据发行人公告的限售期

安排，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

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获配南通泰禾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网下获配股票限售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股票

获配数量（股）

限售数量（股）

限售股总成本（元）

限售股总成本占基金净资产（%）

限售股账面价值（元）

限售股账面价值占基金净资产（%）

锁定期

前海开源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禾股份301665.SZ]

3,922

393

4,036.11

0.00

4,036.11

0.00

6个月

前海开源中药研究精选股票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泰禾股份301665.SZ]

3,922

393

4,036.11

0.00

4,036.11

0.00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5年04月02日数据。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申购、交易等相

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及相关业务

规则等文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4月04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摩根

瑞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截至2025
年4月2日，摩根瑞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连续45个工作日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宜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摩根瑞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摩根瑞享纯债债券

基金代码：摩根瑞享纯债债券A：016210
摩根瑞享纯债债券C：016211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2年10月24日

基金托管人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的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

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

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合同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

根据《基金合同》“第十八部分 基金的信息披露”的规定，本基金连续30、40、45个工作日

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

当按规定编制临时报告书，并登载在规定报刊和规定网站上。

截至2025年4月2日，本基金已连续45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特此提示

投资人注意相关情况。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

约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办理申

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换等业务。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及

相关公告。

3、投资人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am.jpmorgan.com/cn）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

服务电话(400-889-4888)，咨询有关详情。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

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

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4日

关于摩根瑞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资产净值
连续低于5000万元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调整相关业务限额的起始日、金额
及原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调整大额申购（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额

交银施罗德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纯债债券发起

519718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交银施罗德
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调整大额申购起始日

调整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调整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限制大额申购金额（单位：元）

限制大额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限制大额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
元）

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限额的原因说明

交银纯债债券发起A/B

519718（前端）、519719
（后端）

是

交银纯债债券发起C

519720

是

2025年4月8日

2025年4月8日

2025年4月8日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交银纯债债券发起D

022162

是

注：（1）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B类基金份额采用后端收费模式，前端

交易代码即为A类基金份额交易代码，后端交易代码即为B类基金份额交易代码。

（2）对于当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本基

金各类基金份额的申请金额予以合计）超过人民币100万元（不含）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

权拒绝。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在本基金上述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

换转出）业务正常进行。

（2）自2025年4月15日起，本基金直销机构将恢复办理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同时非直销销售机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额将调整为500万

元。关于取消上述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的时间，本基金管理人

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fund001.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700-
5000，021-61055000）咨询基金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

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交银施罗德纯债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 提供担保金额：近期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间发生新增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 106,
119.58万元（外币担保金额根据2025年3月末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金

额币种均为人民币）。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233.45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33.12%。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为

229.94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3.51亿元。

● 是否有反担保：本次新增担保事项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 风险提示：本次新增担保包括担保对象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情形，敬请

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进展概况

（一）提供担保情况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近期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1、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无锡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西安分行申请的授信额度

人民币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信期限1年；为控股子公司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隆基氢能”）在招商银行西安分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人民币9000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授信期限1年。

2、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隆基氢能在中信银行西安分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人民币24,000万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信期限1年；

3、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LONGi Solar Australia Pty
Ltd、隆基（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隆基”）、LONGi Solar Technologie GmbH（以下

简称“德国乐叶光伏”）、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以下简称“西班牙隆基

光伏”）、LONGI SOLAR FRANCE SARL、咸阳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西安隆基清洁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洁能源”）、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叶光伏”）日常

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合计41,530.63万元；全资子公司乐叶光伏为全资子公司西班牙隆基光

伏和香港隆基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4,749.32万元。具体担保期限以保函约定为准。

4、公司全资子公司德国乐叶光伏和香港隆基为全资子公司西班牙隆基光伏销售业务提

供履约担保5,556.97万元；全资子公司乐叶光伏为全资子公司德国乐叶光伏销售业务提供履

约担保1,282.66万元，具体担保期限以合同约定为准。

5、为支持公司“和美乡村”整村分布式光伏业务的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清洁能源为符合

条件的终端用户购买公司光伏发电设备和安装服务的银行贷款提供保证金担保。根据业务

协议，清洁能源已于首笔业务开办前向银行缴纳初始保证金500万元（担保义务尚未发生）。

（二）担保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关于2025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2025年为光伏贷业务提供保证金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12月11日、2024年12月31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同意以下担保预计事项：

1、同意2025年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间互相担保、全资子公司为公司

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合计不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及以上的担保对

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超过400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

增额度不超过100亿元。授权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2、公司及其子公司2025年拟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

担保对象包括但不限于隆基氢能及其子公司等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及

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超过15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

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超过5亿元。担保事项授权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3、为支持公司“和美乡村”整村分布式光伏业务的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拟与银行开展光

伏贷业务合作，由银行为符合条件的终端用户（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其全资设立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涉农小微企业等）购买公司光伏发电设备和安装服务提供贷款服务，公司全资子公司按

照借款人融资总金额的5%向银行缴存业务保证金（初始保证金500万元），担保期限根据实际

借款期限情况进行约定。预计2025年为本业务提供的保证金担保余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
亿元。

以上新增担保事项在上述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预计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批准。

二、担保的必要性、合理性

以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公司对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

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三、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战略。

相关担保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和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233.45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33.12%。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为

229.94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3.51亿元；公司及子公司为最近一期资产负

债率为①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金额219.42亿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①根据谨慎性原则，共用担保额度按照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较高者计算，担保对象为户用

分布式用户的对外担保金额计入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

特此公告。

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四月四日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影响被担保方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事项，被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公司名称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Longi Solar Australia
Pty Ltd

咸阳隆基乐叶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
公司

隆基（香港）贸易有限公
司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

LONGi SOLAR
FRANCE SARL

LONGi Solar Tech-
nology (U.S.) Inc.

LONGi Solar Tech-
nologie GmbH

注册资本

360,000 万人
民币

200万澳元

40,000 万 人
民币

50,000 万 人
民币

194,147 万港
币

300.24 万 欧
元

150.1万欧元

5,000美元

100万欧元

注册地

陕西省西安市

澳大利亚悉尼

陕西省咸阳市

陕西省西安市

香港

西班牙加泰罗尼
亚

法国巴黎

美国特拉华州

德国法兰克福黑
森州

成立日期

2015/2/
27

2019/3/
18

2019/7/
16

2014/5/8

2010/11/
12

2021/11/
22

2022/3/
16

2015/11/
17

2017/6/
29

法 定 代
表人

钟宝申

/

任乃俊

何江涛

/

/

/

/

/

主营业务

光 伏 产 品
制造销售

销售贸易

光 伏 产 品
制造销售

电 站 开 发
运营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是否超

过70%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10

11

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
公司

无锡隆基氢能科技有限
公司

37,387 万 人
民币

45,000 万 人
民币

陕西省西安市

江苏省无锡市

2021/3/
31

2021/4/
20

李振国

李振国

氢 能 装 备
制造销售

氢 能 装 备
制造销售

否

是

续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公司名称

隆基乐叶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单体合并）

Longi Solar
Australia Pty
Ltd

咸阳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西安隆基清洁
能源有限公司
（单户报表）

隆基（香港）贸
易有限公司

LONGi SO-
LAR TECH-
NOLOGY
SPAIN, S.L.U.

LONGi SO-
LAR
FRANCE
SARL

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

LONGi Solar
Technologie
GmbH

西安隆基氢能
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隆基氢能
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财务指标

资产总
计

5,303,
577.79

14,
323.11

369,
469.97

440,
748.68

384,
199.50

247,
645.29

20,
690.08

277,
780.54

92,
821.82

149,
792.63

42,
082.53

负债合
计

4,107,
737.85

12,
277.85

318,
511.42

290,
808.71

100,
880.45

231,
589.91

20,
315.27

436,
363.72

69,
102.15

18,
945.69

30,
457.51

净资产

1,195,
839.94

2,
045.26

50,
958.55

149,
939.97

283,
319.06

16,
055.39

374.81

- 158,
583.18

23,
719.66

130,
846.95

11,
625.02

营业收
入

3,379,
258.46

25,
289.14

644,
721.92

328,
782.08

364,
605.24

346,
173.97

27,
048.26

276,
211.38

163,
601.29

21,
454.36

15,
984.66

净 利
润

38,
306.9

2

-
284.9

3

- 7,
706.9

3

73,
074.3

0

- 30,
235.9

7

14,
907.8

3

-
955.5

2

48,
161.2

3

11,
612.7

9

- 4,
400.6

5

- 1,
975.8

6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财务指标

资产总
计

5,213,
325.31

11,
401.28

391,
421.30

417,
135.80

428,
429.37

161,
768.21

1,
908.17

238,
685.03

54,
058.08

96,
468.41

45,
532.73

负债合
计

4,054,
649.46

9,
070.74

332,
755.82

250,
303.69

114,
874.34

160,
745.93

565.01

446,
981.78

42,
098.34

26,
462.45

32,
972.99

净资产

1,158,
675.84

2,
330.54

58,
665.48

166,
832.11

313,
555.03

1,
022.28

1,
343.16

- 208,
296.75

11,
959.74

70,
005.96

12,
559.74

营 业 收
入

9,859,
849.87

44,
302.75

1,204,
729.82

333,
153.91

1,044,
768.60

210,
367.10

2,129.92

311,
250.65

329,
281.93

13,
103.57

14,
759.48

净利润

- 136,
389.08

725.58

45,
604.43

45,
859.75

- 1,
602.85

754.12

423.28

- 115,
776.20

1,
820.20

- 9,
058.48

- 5,
243.21

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2025-026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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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00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公告编号：2025-027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威胜信息”）股东

邹启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6,465,79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7.42%，股东陈君先生直接持有公

司9,116,44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85%。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4年12月1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了《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本次减持计划期间为 2025年 1月 7
日至2025年4月6日，减持到期日为假期非交易日,故2025年4月3日为其减持计划可实施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即减持计划实施届满日。

公司于2025年4月3日收到邹启明先生、陈君先生的告知函，邹启明先生通过大宗交易和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728,100股，达到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6%，陈君先生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999,980股，达到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81%。本次

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后，邹启明先生及陈君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7,854,167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7.70%。两位股东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实施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

购。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邹启明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36,465,798股

7.42%

其他方式取得：36,465,798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君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5%以下股东

9,116,449股

1.85%

其他方式取得：9,116,449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邹启明

3,728,100股

2025年1月7日～2025年4月3日

集中竞价减持，915,500股
大宗交易减持，2,812,600股

34.23～40.19元/股

133,344,280.81元

未完成：6271900股

0.7582%

不超过：2.0338%

32,737,698股

6.66%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陈君

3,999,980股

2025年1月7日～2025年4月3日

集中竞价减持，3,999,980股

36.19～40.66元/股

152,330,841.90元

未完成：20股

0.8135%

不超过：0.8135%%

5,116,469股

1.04%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信息披露义务人1

邹启明

男

中国

信息披露义务人2

陈君

男

中国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邹启明

陈君

合计

变动期间

2025 年 2 月 21
日 - 2025 年 4

月3日

2025 年 2 月 21
日 - 2025 年 4

月3日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小计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小计

变动股数（股）

915,500

2,812,600

3,728,100

2,669,134

/

2,669,134

6,397,234

变动比例（%）

0.19

0.57

0.76

0.54

/

0.54

1.30

注：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邹启明

陈君

合计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数

股数（股）

36,465,798

7,785,603

44,251,401

占总股本比例（%）

7.42

1.58

9.0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数

股数（股）

32,737,698

5,116,469

37,854,167

占总股本比例（%）

6.66

1.04

7.70

注：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2月14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

编号：2024-05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4日

证券代码：688100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公告编号：2025-026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2025年4月2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及其代理人共92人，代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份额62,
823,700份，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认购总份额 77,680,000份的 80.88%。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秘书钟喜玉主持。

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部分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计10名持有

人，已承诺不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同时放弃其在本期持股计划持有

人会议的表决权。上述人员合计持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份额23,304,000份，上述人员出席本

次会议但未参与本次会议所有议案的表决，因此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为39,519,
700份。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

效。

二、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保障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以下简称“《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设立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理

委员会”），负责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管理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名。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管理委员会委员发生变动时，由持有人会议重新选举。

表决结果：表决同意39,519,700份，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份额总数的100%；

反对0份，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持

有人所持有效份额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吴浩、杨寒、彭姣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存续期间一致。

表决结果：表决同意39,519,700份，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份额总数的100%；

反对0份，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持

有人所持有效份额总数的0%。

同日，公司召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吴浩为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委员会主任，任期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一致。

管理委员会委员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

动关系。

（三）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为了保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同意授权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

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4）管理员工持股计划利益分配；

（5）按照员工持股计划规定决定持有人的资格取消事项，以及被取消资格的持有人所持

份额的处理事项，包括增加持有人、持有人份额变动等；

（6）决策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回收、承接以及对应收益的兑现安排；

（7）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继承登记；

（8）决策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除上述事项外的特殊事项；

（9）代表全体持有人签署相关文件；

（10）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11）持股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约定的其他应由管理委员会履行的职责。

上述授权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终止之日内有效。

表决结果：表决同意39,519,700份，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份额总数的100%；

反对0份，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持

有人所持有效份额总数的0%。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4日


